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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2019 年曾发生过一起未成年人

高空抛物致楼下老人十级伤残的案件：

家住 35 楼的一名儿童将一个矿泉水瓶从

阳台扔下， 致使正在楼下散步的阿婆受

惊摔倒造成十级伤残。 阿婆为此将儿童

家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等各种损

失 10 万余元。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

力的若干规定》 第十九条规定， 民法典

施行前，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

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

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五十四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规定。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当庭判

决被告方赔偿阿婆损失共计 9万余元。

关于高空抛物问题， 民法典禁止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担未

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情形的， 公安等机关

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除了

民事责任， 如果故意从高空抛掷物品，

情节严重的， 还可能构成犯罪。 刑法修

正案 （十一） 也进一步规定高空抛物情

节严重的构成犯罪， 承担刑事责任， 责

任人需要付出更高的法律代价。

除了高空抛物， 未成年人驾驶机动

车或非机动车致人受伤的新闻也有报道。

15 岁的欢欢驾驶两轮摩托车不慎撞上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人， 造成行人和欢

欢受伤， 车辆损坏。 经交警部门认定，

欢欢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该摩托车车主

为欢欢同学嘉嘉的父亲， 车辆没有投保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嘉嘉父亲平时对

该车疏于管理， 明知儿子嘉嘉是未成年

人， 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 仍放任其无

证驾驶。 事故发生时， 嘉嘉驾驶摩托车

带着欢欢出游， 中途欢欢趁嘉嘉上厕所

时， 一时兴起偷偷驾起了摩托车， 导致

他人受伤。 经法院审理认为， 欢欢是机

动车驾驶人， 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未满 18

周岁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驾驶机

动车直接侵害原告身体造成损害， 欢欢

的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嘉嘉

父亲作为摩托车的所有人应当负有保管

义务。 根据未成年驾驶人与车辆所有人

或者管理人的各自过错， 应当由驾驶人

欢欢的监护人承担 70%责任， 嘉嘉父亲

承担 30%的责任。

关于赔偿问题，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但在具体

承担赔偿责任时， 如果被监护人有财产

的， 比如， 未成年人接受了亲友赠与的

财产或者拥有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等，

那么应当首先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

赔偿费用， 不足的部分再由监护人承担

赔偿责任。 这样的赔偿分配方式， 也可

以让未成年人产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责

任感， 培养其用心生活的良好习惯。

“熊孩子”砸伤人怎么办？

去年 5 月， 杭州钱塘新区公安分局

临江派出所陆续接到多名车主报警称车

被划花， 究竟是谁划了这么多辆车？ 民

警立即赶往事发的临江某小区展开调查，

被划车辆一共有 11 辆， 其中不乏豪车。

民警通过小区监控发现， 车是被同一人

所划， 即 13 岁男孩小林。 后来小林的唯

一监护人林爷爷联系众车主一一道歉并

提出赔偿， 众车主知晓小林家庭并不富

裕之后， 免除了小林的赔偿。 经过新闻

报道， 网友们纷纷为民警的负责、 车主

的宽容和小林爷爷主动担责的行为点赞，

大家都希望小林记住教训， 健康成长。

但很多情况下， 事情的解决可能并不那

么完美。 那么， “熊孩子” 造成他人人

身或财产损害， 该由谁来担责呢？

父母等近亲属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监护人

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

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

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

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

责任。

因此， 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

是孩子犯错后的第一责任人。 正如上述

事件中， 小林划花了 11 辆车， 爷爷应当

为小林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熊孩子”造成的车损谁赔偿？

暑假来了， 孩子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充

裕， 由于涉世不深且心智尚不成熟， 惹祸

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有的沉迷网络游戏，

斥巨资为游戏充值； 有的被各种直播间吸

引， 把家长的钱打赏给主播； 也有的 “手

欠”， 随手用硬物将停放在路边的机动车

划伤； 还有的在楼上随手抛物， 砸中楼下
行人或停放的车辆， 导致人伤、 车损。 这

时， 往往不是家长一句 “孩子小 ， 不懂
事” 就能解决的。 不同类型的纠纷在司法

实践中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其目的均是在

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与保护受害者利益之间
寻找平衡。

近日， 一则家长因孩子“氪金” （指在网络游戏中

的充值行为） 4 万余元起诉游戏运营公司的新闻引发网

友热议。 原来是 13 岁的孩子被一款网络游戏吸引， 偷

偷用母亲的支付宝向该款游戏充值虚拟游戏币“宝石”，

金额高达 4万余元。 家长发现后将运营该款游戏的某科

技公司诉至法院， 经过调解， 双方自愿达成一致意见：

科技公司当场一次性返还部分款项， 并对原告名下的游

戏账号作永久封禁。

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要发生法律效力， 需要满足

生效要件： 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是

意思表示真实； 三是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四是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合法权

益。 不满 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8 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如在前案中， 孩子在游戏中充值 4 万余元的行为，

处分的财产数额明显与其能支配的财产数额不相匹配，

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不同意上述行为的， 可以起诉游戏

公司要求退还所充值的金额。 在未成年人进行大额游戏

充值的一类案件中， 与此前判决全部退还不同， 现在加

入了监护人责任的裁量因素，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人， 须尽职履责。

在网络消费这个特殊的环境下， 相对方无法审查每

一笔消费是否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 如果父母知

晓孩子的消费行为而放任不管， 等到数额巨大时才主张

返还， 或者父母随意将自己的银行卡号、 支付密码告诉

孩子， 那么“熊孩子” 处分财产的行为， 父母也存在一

定的过错。 因此在家长因孩子“氪金” 4 万余元起诉游

戏运营公司一案中， 调解后， 游戏运营公司并未全部退

还， 意味着父母也就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了责任。

加入监护人责任的裁量因素， 不仅适用于未成年人

网络充值类案件， 也适用于打赏主播类案件。 乐乐今年

16 周岁， 初中辍学后， 父母将其带至身边帮助打理生

意。 期间， 乐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

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 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 打

赏金额高达 160万元。 乐乐父母得知后， 希望科技公司

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 遭到拒绝， 双方对簿公堂。 乐乐

认为， 自己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进行的巨额打

赏与他的身份、 年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是不相适应

的， 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 该科技公司辩称， 乐乐初中

辍学， 而且年满 16 周岁之后， 自己独立生活， 其父安

排开立银行卡并管理大额款项， 应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因此直播平台不应返还涉案的打赏金额。 一审

法院判处科技公司退还部分金额， 乐乐对判决结果存在

异议， 提起上诉。 经二审承办法官多番沟通协调， 当事

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乐乐申请撤回起诉， 涉案公司自愿

返还 160万元打赏款项。

2020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依法妥

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 中明确规定， 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 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 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

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 智力不相适应的

款项， 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指导意见依法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 但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返还全部款项， 这就为司法实

践中审查监护人是否尽到了监护职责留下了自由裁量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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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闯祸谁担责
防止未成年人伤人伤己 社会各方应各负其责

（据 《北京日报》）

【关键词：游戏充值】

“熊孩子”打赏的钱能全退吗？

防止“熊孩子”伤人伤己 商家和家长应各负其责
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闯了祸， 不能把

所有的错误全部推到孩子身上， 各方也

要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宾馆、 商

场、 银行、 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

以向第三人追偿。 因此， 经营场所、 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也要尽到自己

的安全保障义务， 既要保护未成年人利

益， 也要约束其危险行为。

父母等监护人应主动担负起监护责

任， 对家庭财物采取良好的保管措施，

防止未成年人掌握大额财物。 父母对银

行、 微信、 支付宝等账号、 密码有保管

义务， 不能随意将家庭钱款管理权交由

未成年人负责， 避免因监护责任的缺

失， 导致主张撤销未成年人处分的大额

财产时无法全部退还。 同时监护人应保

管好家庭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防止未

成年人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或自己受伤。

最后， 游戏、 直播等网络平台应尽

到谨慎注意的义务， 设置未成年人筛查

系统， 对于充值行为使用人脸识别或指

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 防止未成年人

掌握密码随意挥霍。 直播间的主播如发

现对方为未成年人， 应立即劝阻其停止

打赏， 并报告平台， 及时联系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 防止其作出其他不当行为。

网络平台应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 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法官提醒】

【关键词：手欠划车】

【关键词：高空抛物】


